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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緒言 

為因應台灣社會、政治及經濟等多方面情勢之重大變遷，並

克服多項時代性新課題，自 1999年至 2003年對民事訴訟法（下

稱「民訴法」）為全面性修正
1
，可說該法自 1930 年制定施行 70

年後，建構本土化民事訴訟制度所進行之 21 世紀第 1 波改革。

惟此項修正猶殘留一些基本問題尚待妥適處理。首先是訴權如何

保障。人民具備何等要件得請求法院作成本案判決，以保護權利

或宣示「法」之所在，而解決紛爭？關於訴權要件之存否係依裁

定或判決程序予以審判？法院就訴權要件之欠缺有無命補正之義

務？對於濫用訴權者如何施加適當制裁，以遏止之
2
？為奠定金

字塔型訴訟制度之基礎，保障正當使用訴訟制度者之訴權，並防

杜濫用訴訟制度而對濫訴者施加制裁，2020 年 12 月 30 日修正

民訴法予以完善規範。 

其次是審判權衝突如何解決。在普通法院與行政法院二元分

離制度下，審判權錯誤如何處置？審判權之消極衝突是否必待大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邱聯恭「『程序制度機能論』導論」『程序制度機能論』（2018 年）12

頁。 
2  關於訴權之承認與否及當事人適格、權利保護必要（訴之利益）之裁

判方式等爭議，見邱聯恭『司法之現代化與程序法』（1992 年）89 頁

至 92 頁；民訴法研究會第 43 次研討紀錄：呂太郎等「訴之利益之判

決」『民事訴訟法之研討（四）』（1993 年）413 頁；民訴法研究會第

68 次研討紀錄：呂太郎等「公同共有物訴訟之當事人適格」『民事訴

訟法之研討（八）』（1998 年）305 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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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官解決？如何防止發生審判權之積極衝突？當事人得否選擇審

判法院？如何儘速確定審判權之有無
3
？為配合 2022 年 1月 4 日

憲法訴訟法施行後、大法官不再受理審判權限爭議事件，及迅速

確定審判權歸屬，2021 年 11 月 23 日修正法院組織法及民訴

法，賦予終審法院終局解決審判權歸屬之權限，並更加尊重當事

人選擇普通法院裁判之意願。上開民訴法修正，可謂展開 21 世

紀民事訴訟制度之第 2波改革，逐步完成民事訴訟制度本土化之

百年法治建設大業。為此，本文擬詳述民訴法之修正條文（以下

僅載明條號）及其立法旨趣，據以展示民事訴訟制度改革之要

項。 

貳、訴訟要件之重新定位 
─訴權保障及濫訴制裁 

一、訴權保障之明文化 

第 249 條第 2 項修正為，原告之訴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 關於審判權之歸屬及其有無之審理程序，見邱聯恭，前揭書（註 2）

92 頁至 96 頁；許士宦「審判法院之選擇與舉證責任之分配」『程序保

障與闡明義務』（2003 年）443 頁至 464 頁；民訴法研究會第 20 次研

討會紀錄：張特生等「民事法院與行政法院的權限衝突問題」『民事訴

訟法之研討（二）』（1987 年）289 頁；民訴法研究會第 86 次研討會紀

錄：陳計男等「法院對於民事事件與行政事件審判權衝突之解決上若

干問題之檢討」『民事訴訟法之研討（十二）』（2004 年）291 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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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，法院得不經言詞辯論，逕以判決駁回之。但其情形可以補正

者，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：一、當事人不適格或欠缺權利保

護必要。二、依其所訴之事實，在法律上顯無理由。其立法理由

為，當事人適格及權利保護必要，亦屬訴訟要件。原告之訴欠缺

該要件者，實務雖認其訴為無理由，以判決駁回之；惟此判決之

性質為訴訟判決，與本案請求無理由之實體判決有別，原條文第

2 項未予區分，容非妥適。為免爭議，宜將之單獨列為一款，以

示其非屬無理由之本案實體判決。此項訴訟要件是否欠缺，通常

不若第 1項各款要件較單純而易於判斷，故仍依現制以判決程序

審理。原告之訴如欠缺該要件，或未符原條文第 2項之一貫性審

查要件（合理主張），其情形可以補正，為保障原告之訴訟權及

維持訴訟經濟，應予補正機會；須經命補正而未補正，法院始得

不經言詞辯論，逕以判決駁回之。爰增訂第 2項序文及第 1款，

並將原條文第 2項列為第 2款。又原告之訴有欠缺第 1款要件情

形者，不論是否經言詞辯論，法院均應踐行補正程序。而第 2款

要件之欠缺，既應行補正程序，自得為調查，而以原告最後主張

之事實為判斷依據，均附此說明。 

關於訴權，最高法院 31 年 11 月 19 日決議：訴權存在之要

件分為三種，一為關於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之要件，二為關於保

護之必要之要件，三為關於當事人適格之要件。而就原告之訴欠

缺權利保護要件之情形，實務向認其訴無理由以判決駁回之（如

31 年 12 月 7 日院字第 2436 號解釋），且於當事人不適格之情

形，亦毋庸命其補正（如 31年 6月 20日院字第 2351號解釋）。

實則其一要件即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之要件存否乃本案請求有無

理由之實體判決問題，並非訴權要件，得要求法院作成本案判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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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訴權要件係其二及其三即權利保護必要及當事人適格，而訴權

不存在如何處理，基於比較法上、沿革上認識，訴權要件為第

249 條第 1 項第 6 款所定之「其他要件」，如其有欠缺，即當事人

不適格或欠缺權利保護必要之情形，應以裁定駁回原告之訴
4
。 

上開第 249條第 2項之修正即係為解決長年學說與實務上有

關訴權之爭議：第一，將當事人適格及權利保護必要明列為訴訟

要件，使其與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之實體要件分離，而在立法理

由中強調就前者（該二訴權要件）欠缺所為判決乃訴訟判決，而

非如就後者所為判決為實體判決或本案判決；第二，將當事人不

適格或欠缺權利保護必要之裁判方式明定為判決而非裁定，因當

事人適格及權利保護必要固屬訴訟要件，惟此二要件與其他訴訟

要件未盡相同，就其存否之判斷與本案請求密切關連，而非單

純、容易判斷，故仍依現行實務以判決程序而非裁定程序予以審

理；第三，當事人不適格或欠缺權利保護必要，如其情形可以補

正，審判長仍應定期間先命補正，於原告逾期未補正情形，始得

不經言詞辯論，逕以判決駁回。 

第 249條第 1項增訂第 8款規定，起訴基於惡意、不當目的

或有重大過失，且事實上或法律上之主張欠缺合理依據，法院應

以裁定駁回之。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，審判長應定期先命補正。

其立法理由為，原告起訴所主張之事實或法律關係，倘於客觀上

並無合理依據，且其主觀上係基於惡意、不當目的，例如為騷擾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 邱聯恭，民訴法研究會第 43 次研討會補註，『民事訴訟法之研討

（四）』（1993 年）462 頁至 463 頁；許士宦『口述講義民事訴訟法

（上）〔第 2 版〕』（2020 年）439 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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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告、法院，或延滯、阻礙被告行使權利，抑或一般人施以普通

注意即可知所訴無據，而有重大過失，類此情形，堪認係屬濫

訴。如對於此濫訴仍須以判決駁回，則徒增被告訟累，亦無謂耗

損有限司法資源。為維護被告權益及合理利用司法資源，應將不

得為濫訴列為訴訟要件。原告之訴如違反此要件，其情形不可以

補正者；或可以補正，經命補正而未補正者，法院均應以其訴為

不合法，裁定予以駁回。 

倘訴訟之提起，依提訴者之意圖或主張內容觀之，顯然悖反

法律設立民事訴訟制度之目的、旨趣時，其起訴可被認為係一種

訴權濫用。於此情形，受訴法院應以其起訴為不合法而欠缺訴訟

要件，可依第 249條第 1項第 6款裁定駁回之。因與一般權利之

行使不得濫用者類同，起訴亦須指向於達成法律本以承認訴權之

目的，而不得違背國家（納稅人全體）設立民事訴訟制度之目

的、旨趣。如就起訴之主觀、客觀狀況為判斷，足認其程序之遂

行將有害於司法資源之合理運用，且無端加重被告異常之應訴負

擔、危害其應受保護之程序利益，而非真正為實現原告值得保護

之實體利益者，則應認其起訴為不合法。亦即，起訴行為非屬訴

權濫用一事，亦為訴訟要件（消極要件）之一，如其欠缺，應以

裁定駁回起訴，是不盡同於法院得以原告所訴事實在法律上顯無

理由為據下判決（本案判決）駁回起訴之情形
5
。原第 249 條第

3 項卻就此種判決駁回起訴之情形，容許法院得處原告等人罰

鍰，其立法目的既欲遏止濫訴，而對濫訴者施加制裁，則應區分

上開二者之不同，設定較為明確之處罰要件，且以裁定方式及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  邱聯恭『口述民事訴訟法講義（二）』（2021 年）133 頁至 134 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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駁回。為此，第 249條第 1項第 8款將不得濫訴作為消極之訴訟

要件予以明文化，且明定濫訴之主觀、客觀要件，使其區別於未

通過一貫性審查之情形，並以裁定方式駁回濫訴，俾迅速、經濟

作成裁判。 

第 249條第 3項增訂規定，前 2項情形，原告之訴因逾期未

補正經裁判駁回後，不得再為補正。其立法理由為，原告之訴有

修正條文第 1項、第 2項各款規定要件之欠缺，審判長應定期間

先命補正。原告為盡其訴訟促進義務，應依期限補正其訴之欠

缺，逾期未補正，法院即駁回其訴。倘任由原告嗣後仍可隨時為

補正，將致程序浪費，延滯訴訟。為免原告率予輕忽，應使未盡

此項義務之不利益歸其承受，明定於經裁判駁回後，不得再為補

正，亦不得於抗告或上訴程序為補正。此項規定，於抗告、上訴

程序並有準用（495 條之 1、463 條），不因第一審判決是否經言

詞辯論而有異；惟第一審如未行補正程序，即非屬本項規定情

形。 

無論係第 249條第 1項之積極或消極訴訟要件，或第 249條

第 2項之訴權要件、一貫性審查要件，其存在目的在確保本案判

決形成之程序及內容之正當化、限定司法權行使之界限、維護當

事人自給原則或排除無益之起訴或應訴
6
，如起訴具備積極訴訟

要件、訴權要件及一貫性審查要件，而未有消極訴訟要件，則法

院應就原告之訴訟上請求作成本案判決，以保護權利及解決紛

爭。因此，在訴訟要件、訴權要件或一貫性審查要件有所欠缺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  關於訴訟要件之存在理由，參見邱聯恭，前揭書（註 5）94 頁至 95

頁；許士宦，前揭書（註 4）502 頁至 503 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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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其情形可以補正者，審判長應定期先命補正。此項命補正義務

之加重，即要求法院排除本案判決之障礙，以本案解決為優先，

確實保障原告之訴訟權。既然課以法院定期間命補正之義務，則

原告應遵期為補正，以盡其訴訟促進義務。倘原告違反該義務，

未依期限補正其訴之欠缺，則於裁定（249 條 1 項）或判決

（249 條 2 項）駁回後，不得於抗告或上訴程序再為補正。此項

程序瑕疵一審補正原則之明定，係為貫徹促進訴訟之要求，以維

護公益層面之訴訟經濟，及保護被告之程序利益。 

二、濫訴制裁之明確化 

新增第 249 條之 1 第 1、2 項規定，前條第 1 項第 8 款，或

第 2項情形起訴基於惡意、不當目的或有重大過失者，法院得各

處原告、法定代理人、訴訟代理人新臺幣 12 萬元以下之罰鍰。

前項情形，被告之日費、旅費及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酬金，

為訴訟費用之一部，其數額由法院酌定之；並準用第 77 條之 24

第 2 項、第 77 條之 25 第 2、4 項之規定。其立法理由為，濫訴

對被告構成侵害，並浪費司法資源，得予非難處罰，以遏制之。

原告之訴有第 249條第 1項第 8款情形者，係屬濫訴，宜設處罰

之規定。同條第 2項情形，亦應以其主觀上係基於惡意、不當目

的或有重大過失，始該當濫訴。原條文第 249 條第 3 項對於第 2

項主觀情形未予區分，一概得予處罰，尚嫌過當。另原告濫訴之

訴訟行為，倘實質上係由其法定代理人、訴訟代理人所為，或共

同參與，法院斟酌個案情節，應得對其等或各自或一併施罰。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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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修正明定，並提高罰鍰數額，列為第 1 項。法院依第 1 項規

定，對原告或其法定代理人、訴訟代理人施以處罰者，堪認濫訴

情節非輕。此際，被告因應訴所生之日費、旅費及委任律師為訴

訟代理人之酬金，係因此所受損害，宜簡化其求償程序，逕予納

入訴訟費用，使歸由原告負擔（78 條）。其數額由法院酌定，並

準用費用額計算、支給標準及其救濟程序相關規定，爰增訂第 2

項。至被告如受有其他損害，得依民法之規定另行請求賠償。法

院酌定律師酬金之數額，應斟酌個案難易繁簡，均附此敘明。 

民訴法於 2003 年修正時，鑑於邇來濫訴之情形相當嚴重，

不但對被告造成勞力、時間、費用之浪費，並造成其精神上之負

擔，亦增加法院之負擔，浪費司法資源，為免上述情形發生，有

效遏止濫訴情事，有予適當制裁之必要，增訂濫訴處罰之規定

（原 249 條 3 項）。不過，該項所定濫訴處罰之要件及效果並不

妥適。就要件而言，其僅規定原告之訴，依其所訴之事實，在法

律上顯無理由而予以判決駁回之情形，而未就原告之意圖等主觀

要件為規定，既有處罰要件未臻明確之嫌
7
，且既認濫訴於被告

之權益亦有所影響，而非僅浪費司法資源而已，卻僅對之科處罰

鍰，而未要求其對被告因此所受損害負賠償責任，於被告權益之

保障亦有所不足。為此，第 249 條之 1 第 1、2 項規定既明確濫

訴處罰之要件，並加重制裁之效果。亦即，於原告起訴基於惡

意、不當目的或有重大過失，且事實上或法律上之主張欠缺合理

依據，或當事人不適格或欠缺權利保護必要，或依其所訴之事實

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，具備此等主觀及客觀要件之情形始加以制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  邱聯恭『程序利益保護論』（2005 年）246 頁。 




